
  

禹洲集團廉政舉報政策 

 

1. 目的 

1.1 禹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禹洲集團」及其附屬公司合稱「集團」或「我們」）

始終秉承「大禹治水，荒漠成洲」的先賢精神，堅持「以誠建城，以愛築家」的

企業理念，積極踐行企業公民社會責任。我們致力於秉持崇高的商業道德及企業

管治標準，我們深信須以正確的態度對待員工、合作關聯方以及業務所在區域。 

1.2 我們因此要求員工及鼓勵協力廠商舉報與禹洲集團總部、城市公司、專業公

司及其下屬分支機搆有關的不當行為。 

1.3 本政策旨在闡明禹洲集團對於舉報及保護舉報人的政策及承諾，並詳細說明

如何舉報不當行為。 

1.4 本政策適用于禹洲集團控股有限公司及其城市公司、專業公司、下屬分支機

搆的所有員工，以及與禹洲集團有往來的合作關聯方。就合資項目而言，禹洲集

團將會鼓勵合資公司董事局亦採納及遵守相類似的政策。 

 

2. 廉政舉報內容 

2.1 舉報指有關人員或第三方就任何與集團有關的可疑或實際不當行為提出的

關注。 

2.2 不當行為包括但不限於以下範圍： 

2.2.1 違反禹洲集團的商業行為守則，包括商業道德、利益衝突、競爭及反壟斷、

賭博、員工平等機會、多元化與尊重、使用社交媒體及隱私等原則； 

2.2.2 貪污，挪用，盜竊集團財產、職務侵佔等刑事罪行或違反其他法律法規的

行為； 

2.2.3 集團招投標、物品採購、公務消費或接待等方面存在違反集團規定的行

為； 

2.2.4 安全保衛工作存在的漏洞或隱患，危害他人健康及安全的行為； 

2.2.5 經營管理中違反集團規章制度、監管政策的行為； 

2.2.6 財務報告或內部管控方面的不當行為； 



  

2.2.7 失當、舞弊、疏忽或不道德的行為； 

2.2.8 洩露集團商業秘密行為； 

2.2.9 違約行為； 

2.2.10 故意隱瞞上述任何行為，或其他給集團帶來經濟、聲譽損失的行為。 

 

3. 廉政舉報途徑 

3.1 提倡署實名舉報。署實名舉報的，詳細填寫聯繫方式。舉報內容要求：事件

程序、時間、地點、涉及人員必須描述清楚，盡可能提供書面資料、音訊、視頻

等舉報材料。 

3.2 廉政郵箱：president@yuzhou-group.com 

3.3 舉報電話：(86)15201762595（微信同號） 

3.4 來訪地址：中國廣東省深圳市南山區科苑北路禹洲廣場 A 座 27 樓禹洲集團

審計監察中心 

 

4. 廉政舉報程式 

4.1 受理。郵箱、電話、微信或來訪由專職負責舉報的審計監察人員受理舉報，

對有效舉報做好登記記錄，並且第一時間向審計監察中心負責人報告。 

4.2 上報。根據舉報的性質，審計監察中心將根據舉報人提供的資料進行初步審

查，以瞭解指控的情況。在開展任何調查工作之前，所有潛在個案都會上報集團

決策層。 

4.3 制定方案。在初步審查後，審計監察中心負責人召開審計會議組織參加審計

人員對舉報情況進行討論分析，需要進一步調查的，制定審計方案安排審計人員

查明事實，提交審計報告。 

4.4 舉報處理。根據審計監察中心核實的情況，對舉報的相關責任人進行處理，

並將涉及單位落實的整改措施上報集團決策層。 

4.5 禹洲集團會在合適的情況下將調查結果通知舉報人。 

4.6  被發現違反禹洲集團行為守則的有關人員將面對紀律處分，可能包括被解

除勞動合同。如涉及貪污或其他刑事罪行，集團會在適當情況下，移交司法機關

依法處理。 



  

 

5. 廉政舉報保護措施 

5.1 禹洲集團確保所有在本政策下作出如實、恰當舉報之舉報人獲公平對待，包

括保護有關人員免於遭受不公平解雇、迫害或不當的紀律處分。禹洲集團將採取

合理措施，保護舉報人不會因為在本政策下作出舉報而遭到報復或不利對待。 

5.2 對違規洩露檢舉資訊或對舉報人、調查人採取打擊報復的人員，將予以撤職、

解除勞動合同。涉及刑事犯罪的，將同時移交司法機關依法處理。 

 

6. 廉政舉報保密制度 

6.1 除按照法律法規進行披露、出於法律或審計目的，或禹洲集團將個案交由有

關監管機構或執法部門處理的情況外，禹洲集團對接獲得一切資料均會保密。 

6.2 禹洲集團會盡一切努力將舉報人的身份保密。但在某些情況下，基於調查的

性質，則有必要披露舉報人的身份。 

6.3 除按照法律或法規進行披露，否則舉報人亦必須對已作出舉報一事、舉報事

宜的性質、以及相關人員的身份保密，以免妨礙調查。  

 

7. 惡意舉報行為 

7.1 對舉報人惡意或為私利故意捏造事實誣告他人，或者弄虛作假騙取獎勵，依

法承擔相應責任；構成犯罪的，移送公安、司法機關另案處理。 

7.2 調查過程中，相關涉案員工、合作關聯方積極配合調查、提供線索與證據的，

包括主動提供我司尚未掌握的貪腐舞弊線索與證據的，集團公司將酌情對涉案人

員減免處罰；如線索與證據涉及重大經濟案件的，還將給予相應的獎勵。 

7.3 對查實存在問題且拒不配合的合作關聯方，禹洲集團將永久取消其合作資格，

並納入合作黑名單處理；對主動向禹洲集團舉報、提供確鑿證據並挽回集團經濟

損失的免於處罰，同時優先考慮合作，並給予相應獎勵。  

 

8. 政策責任 

8.1 本政策經禹洲集團董事局通過，由執行委員會負責實施，而政策的日常行政



  

管理責任則歸於集團審計監察中心。  

8.2 本政策由董事局不時審核。 

 

檢討 

禹洲集團將會定期檢討本政策及於必要時更新有關內容。 

 

二零二零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核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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